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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城乡低保：对新增城乡低保对象符合条件425户、551人严格按照审批程序，进行了审批;对农转城、家庭条件好转和死亡的1117户、1277人办理了停发手续；2017年有城乡低保对象6684户7619人，支出资金2751.62万元。其中：城市低保对象有4173户4853人，支出资金2076.43万元，月人均补差356.55元;农村低保对象有2511户2766人，支出资金675.19万元，月人均补差203.42元。
二、特困人员：为了进一步做好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，红塔区准备出台《玉溪市红塔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实施细则》，现已听证完毕，进入发文阶段。2017年共有城乡特困人员334人，支出资金231.89万元，其中：集中供养76人，支出资金63.51万元；分散供养258人，支出资金163.46万元，一、二级重度残疾人其照料护理补贴78人，支出资金4.92万元。
三、城乡医疗救助：我区已建立起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信息平台。2017年共为2149人（次）发放医疗救助金297.01万元。其中：为患病住院的1763人（次），救助资金291.22元，为参加城乡特困人员和孤儿医疗保险386人，代缴150元个人承担费用5.79万元，较好解决了困难群众治病难问题。
四、城乡临时救助：认真贯彻落实《红塔区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暂行办法》，妥善解决城乡贫困居民特别是低保边缘群体的突发性、临时性生活困难，上半年共救助535人，发放救助资金143.6万元，并按照要求及时将30万元临时救助资金下拨各乡（街道），用于对救助标准在1000元以下的困难群众进行及时、有效的救助。
五、2017年春节期间走访慰问：对4291名城乡低保对象、重点优抚对象、百岁老人、五保老人、老乡干部等困难群众进行了走访慰问，累计支出慰问经费97.42万元。
